
A78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12月24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0758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91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色股份” ）于2020

年12月17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

函》（公司部关注函〔2020〕第134号），公司对《关注函》中所提到的问题高度重

视，并进行了认真详细地分析核查，现就公司2020年12月15日披露的《关于挂牌转

让控股子公司珠江稀土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90） 的相关问询及回

复情况公告如下：

一、根据上述资产评估报告，珠江稀土非流动资产账面值6,524.74万元，评估

值20,750.69万元， 增值率218.03%； 固定资产账面值1,004.45万元， 评估值4,

920.85万元，增值率389.90%；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账面值1539.95万元，评估值

11,588.09万元，增值率652.50%。请你公司结合资产的具体构成、使用情况等，说明

非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增值率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结合周边可比地价的情况，说

明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增值率较高的依据及合理性。

回复：经核实，珠江稀土非流动资产包括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资产

构成情况和评估结果详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

1

）

房屋建筑物类

：

房屋建筑物

18,163,386.11 1,982,090.36 40,080,700.00 15,309,000.00 21,917,313.89 13,326,909.64 120.67 672.37

构筑物及其 他辅助

设施

4,220,405.98 795,236.04 10,995,400.00 3,949,000.00 6,774,994.02 3,153,763.96 160.53 396.58

房屋建筑物类合计

22,383,792.09 2,777,326.40 51,076,100.00 19,258,000.00 28,692,307.91 16,480,673.60 128.18 593.40

（

2

）

设备类

：

机器设备

18,812,398.09 6,105,910.87 11,420,686.28 8,737,686.28 -7,391,711.81 2,631,775.41 -39.29 43.10

车辆

1,346,642.00 159,247.96 488,700.00 488,700.00 -857,942.00 329,452.04 -63.71 206.88

电子及办公设备

1,339,790.95 121,330.26 119,700.00 102,320.00 -1,220,090.95 -19,010.26 -91.07 -15.67

设备类合计

21,498,831.04 6,386,489.09 12,029,086.28 9,328,706.28 -9,469,744.76 2,942,217.19 -44.05 46.07

（

3

）

土地类

：

土地

（

划拨地

）

7,174,066.50 7,174,066.50 20,621,760.00 20,621,760.00 13,447,693.50 13,447,693.50 187.45 187.45

减

：

减值准备

6,293,357.23 - - -6,293,357.23

固定资产合计

51,056,689.63 10,044,524.76 83,726,946.28 49,208,466.28 32,670,256.65 39,163,941.52 63.99 389.90

无形资产

（

1

）

土地

（

出让地

）

21,879,316.25 15,399,518.75 115,880,900.00 115,880,900.00 94,001,583.75 100,481,381.25 429.64 652.50

（

2

）

无形资产

（

专利

）

- - - 982,700.00 - 982,700.00 - -

（

3

）

无形资产

（

商标

）

- - - 1,631,400.00 - 1,631,400.00 - -

无形资产合计

21,879,316.25 15,399,518.75 115,880,900.00 118,495,000.00 94,001,583.75 103,095,481.25 429.64 669.47

其他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

- 39,803,402.41 - 39,803,402.41 - - - -

合计

72,936,005.88 65,247,445.92 199,607,846.28 207,506,868.69 126,671,840.40 142,259,422.77 173.68 218.03

本次评估中，固定资产账面净值为10,044,524.76元，评估值为49,208,466.28

元，增值39,163,941.52元，增值率为389.90%；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账面净值为

15,399,518.75元，评估值为115,880,900.00元，增值100,481,381.25元，增值率

为652.50%；其他资产评估值与账面值相同，均为39,803,402.41元，无增减值。 非

流动资产评估增值主要为房屋建构筑物和土地使用权的评估增值。

一、房屋建构筑物的评估情况

1、房屋建构筑物基本情况和使用状况

广东珠江稀土有限公司的房屋建筑物主要为车间、厂房、办公楼、宿舍楼等。 房

屋建筑物建成于1968年到2010年，共计90项资产，房产结构主要为砖混、框架、砖

木结构。 截止评估基准日，办公楼、宿舍楼等资产企业正常使用；部分车间及场地目

前用于出租；其余房屋建筑物暂时闲置，上述房屋建筑物均可正常使用。

构筑物主要为厂区道路、各类水池、油池、基础等，构筑物建成于1969年到2010

年，共计50项资产。 截止评估基准日，构筑物均可正常使用。

2、评估方法

对房屋、构筑物主要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评估值=重置全价×综合成新率

1）重置全价的确定

房屋建筑物的重置全价包括：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建设工程前期及其他费用和

资金成本。 房屋建筑物重置全价计算公式如下：

重置全价=建安工程造价+前期及其他费用+资金成本-可抵扣的增值税

① 建安综合造价

对于大型、价值高、重要的建(构)筑物，根据当地执行的定额标准和有关取费文

件，分别计算土建工程费用和各安装工程费用，并计算出建筑安装工程总造价。

对于价值量小、结构简单的建(构)筑物采用单方造价法确定其建安综合造价。

② 前期及其他费用

建设工程前期及其他费用按照被评估单位的工程建设投资额，根据行业、国家

或地方政府规定的收费标准计取。

③ 资金成本

资金成本按照被评估单位的合理建设工期，参照评估基准日LPR利率，以建安

综合造价、前期及其他费用等总和为基数，按照资金均匀投入计取。

④ 资金成本计算公式如下：

资金成本= (建安综合造价+前期及其他费用)×合理建设工期×基准日LPR利

率×1/2

⑤ 可抵扣的增值税

可抵扣增值税以建安造价和前期及其他费用为基础，按适用的增值税率计取。

2）成新率的确定

（A）对于大型、价值高、重要的建(构)筑物，依据其经济寿命年限、已使用年限，

通过对其进行现场勘查，对结构、装饰、附属设备等各部分的实际使用状况作出判

断，综合确定其尚可使用年限，然后按以下公式确定其综合成新率。

综合成新率=勘察成新率×60%＋理论成新率×40%

其中：

理论成新率（%）=（经济耐用年限-已使用年限）/经济耐用年限×100%

现场勘察成新率对主要建筑物逐项查阅各类建筑物的竣工资料， 了解其历年

来的维修、管理情况，并经现场勘察后，分别对建筑物的结构、装修、设备三部分进

行打分，填写成新率的现场勘察表，测算勘察成新率。

（B）对于单价价值小、结构相对简单的建（构）筑物，采用年限法并根据具体

情况进行修正后确定成新率，计算公式：

成新率=（经济耐用年限-已使用年限）/经济耐用年限×100%

3）评估值的确定

评估值=重置全价×综合成新率

3、房屋建构筑物资产评估增值原因分析

（1）评估原值增值原因

被评估单位房屋建（构）筑物主要建成于1968年到2010年间，建筑结构主要为

砖混、框架、砖木等结构。至评估基准日2020年6月30日，大部分房屋建（构）筑物已

使用30年以上，评估基准日的材料价格和人工成本、与资产建成时相比，上涨幅度

较大，从而导致房屋建筑物评估原值增值。

（2）评估净值增值原因

经核实，企业房屋建（构）筑物会计折旧年限为20年，至评估基准日，由于大部

分房屋建（构）筑物已使用30年以上，折旧基本计提完毕，账面净值较低。

本次评估采用房屋建（构）筑物的经济耐用年限测算成新率，根据《最新资产

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生产用钢混结构年限为50年、砖混结构40年；非生产

用房钢混结构年限为60年、砖混结构50年。 根据房屋完损等级的判定标准，严重损

坏房和危险房成新度一般为三成以下，，而本次委估房屋建（构）筑物均可正常使

用，故成新率不低于30%，因为评估采用的经济耐用年限大于资产计提折旧年限，

从而导致评估净值较账面净值增值较大。

综上，房屋建（构）筑物评估增值具有合理性。

4、典型案例说明

案例：四层办公楼(表4-6-1序号9)

建成时间：1978年1月

建筑面积：1,166.00平方米

账面原值：2,028,913.96元

账面净值：442,249.07元

房屋所有权证：未办理房屋产权证

1.工程概况

待估房产位于广州市黄浦区横沙莺岗西1#的广东珠江稀土有限公司的院内，

该办公楼为4层砖混结构，层高3.6，檐高14.4m。 建筑面积1,166.00平方米，于1978

年1月建成并投入使用。

该建筑物基础为条形基础，现浇砼构造柱、圈梁、现浇屋面板及彩钢板楼梯采

用地砖，不锈钢扶手。 内外墙采用240厚黏土砖砌筑。 室内地面采用地砖地面，内墙

面抹灰刷涂料，外墙镶贴瓷砖，天棚抹灰刷涂料。 门窗采用铝合金门、木门，铝合金

窗。 屋面防水采用新型防水卷材。 水、电、消防设施配套齐全。

现场调查状况：该建筑结构坚固，基础承载力较好，房屋构件和室内设施都很

好，房屋屋面局部出现渗漏现象，室内给排水、消防、照明设施设备运行状况良好。

整体外观情况完好，房屋正常使用中。

2.重置全价的确定

重置全价=建安工程造价+前期及其他费用+资金成本-可抵扣的增值税

(1)建筑安装工程综合造价计算

依据有关施工合同、工程结算及施工图纸所示工程量，根据《广东省建筑与装

饰工程综合定额》(2010年)、《广东省安装工程综合定额》(2010年)及配套的广东省

建设工程费用定额、《广州市工程造价信息》(2020年6月)， 采用预决算调整法确定

其建安综合造价。

工程造价包括建筑、 安装及装饰等专业的工程造价， 其计算过程及结果表如

下：

建筑工程费用取费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费用名称 计算基础 费率

(%)

金额

(

元

)

1

分部分项人材机价差 定额分部分项工程费

+

价差

+

利润

1,345,008.70

1.1

定额分部分项工程费

分部分项人工费

+

分部分项材料费

+

分部分项主材费

+

分部分

项设备费

+

分部分项机械费

+

分部分项管理费

919,370.47

1.2

价差 分部分项人材机价差

377,505.88

1.3

利润 分部分项人工费

+

分部分项人工价差

18.00 48,132.35

2

措施项目费 安全文明施工费

+

其他措施项目费

48,151.31

2.1

安全文明施工费 按定额子目计算的安全文明施工费

+

按系数计算措施项目费

42,771.28

2.1.1

按定额子目计算的安全

文明施工费

安全防护

、

文明施工措施项目的技术措施费

-

2.1.1.1

定额安全文明施工费 安全防护

、

文明施工措施项目的技术措施费

-

价差

-

利润

2.1.1.2

价差

安全防护

、

文明施工措施项目的技术措施人工价差

+

安全防

护

、

文明施工措施项目的技术措施材料价差

+

安全防护

、

文明

施工措施项目的技术措施机械价差

2.1.1.3

利润

安全防护

、

文明施工措施项目的技术措施人工费

+

安全防护

、

文明施工措施项目的技术措施人工价差

18.00

2.1.2

按系数计算措施项目费 分部分项工程费

3.18 42,771.28

2.2

其他措施项目费 按定额子目计算的其他措施项目费

+

措施其他项目费

5,380.03

2.2.1

按定额子目计算的其他

措施项目费

其他措施项目的技术措施费

2.2.1.1

定额其他措施项目费 其他措施项目的技术措施费

-

价差

-

利润

2.2.1.2

价差

其他措施项目的技术措施人工价差

+

其他措施项目的技术措

施材料价差

+

其他措施项目的技术措施机械价差

2.2.1.3

利润

其他措施项目的技术措施人工费

+

其他措施项目的技术措施

人工价差

18.00

2.2.2

措施其他项目费

文明工地增加费

+

夜间施工增加费

+

赶工措施费

+

泥浆池

(

槽

)

砌筑及拆除

+

其他费用

5,380.03

2.2.2.1

文明工地增加费 分部分项工程费

0.40 5,380.03

2.2.2.2

夜间施工增加费

20.00

2.2.2.3

赶工措施费 分部分项工程费

-

2.2.2.4

泥浆池

(

槽

)

砌筑及拆除

-

2.2.2.5

其他费用

-

3

其他项目费

材料检验试验费

+

工程优质费

+

暂列金额

+

暂估价

+

计日工

+

总承包服务费

+

预算包干费

+

其他费用

4,035.03

3.1

材料检验试验费 分部分项工程费

0.30 4,035.03

3.2

工程优质费 分部分项工程费

-

3.3

暂列金额 分部分项工程费

-

3.4

暂估价 专业工程暂估价

3.5

计日工 计日工

3.6

总承包服务费 总承包服务费

3.7

预算包干费 分部分项工程费

-

3.8

其他费用

-

4

规费 工程排污费

+

施工噪音排污费

+

危险作业意外伤害保险费

6,007.94

4.1

工程排污费 分部分项工程费

+

措施项目费

+

其他项目费

0.33 4,610.74

4.2

施工噪音排污费

-

4.3

危险作业意外伤害保险

费

分部分项工程费

+

措施项目费

+

其他项目费

0.10 1,397.20

5

税前工程造价 分部分项工程费

+

措施项目费

+

其他项目费

+

规费

1,403,202.98

6

增值税销项税额 税前工程造价

9.00 126,288.27

7

工程造价 税前工程造价

+

增值税销项税额

1,529,491.24

装饰工程费用取费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费用名称 计算基础 费率

(%)

金额

(

元

)

1

分部分项工程费 定额分部分项工程费

+

价差

+

利润

477,191.40

1.1

定额分部分项工程费

分部分项人工费

+

分部分项材料费

+

分部分项主材费

+

分部分

项设备费

+

分部分项机械费

+

分部分项管理费

357,584.38

1.2

价差 分部分项人材机价差

96,921.56

1.3

利润 分部分项人工费

+

分部分项人工价差

18.00 22,685.46

2

措施项目费 安全文明施工费

+

其他措施项目费

12,025.22

2.1

安全文明施工费 按定额子目计算的安全文明施工费

+

按系数计算措施项目费

12,025.22

2.1.1

按定额子目计算的安全文明施工费 安全防护

、

文明施工措施项目的技术措施费

-

2.1.1.1

定额安全文明施工费 安全防护

、

文明施工措施项目的技术措施费

-

价差

-

利润

2.1.1.2

价差

安全防护

、

文明施工措施项目的技术措施人工价差

+

安全防护

、

文明施工措施项目的技术措施材料价差

+

安全防护

、

文明施工

措施项目的技术措施机械价差

2.1.1.3

利润

安全防护

、

文明施工措施项目的技术措施人工费

+

安全防护

、

文

明施工措施项目的技术措施人工价差

18.00

2.1.2

按系数计算措施项目费 分部分项工程费

2.52 12,025.22

2.2

其他措施项目费 按定额子目计算的其他措施项目费

+

措施其他项目费

-

2.2.1

按定额子目计算的其他措施项目费 其他措施项目的技术措施费

2.2.1.1

定额其他措施项目费 其他措施项目的技术措施费

-

价差

-

利润

2.2.1.2

价差

其他措施项目的技术措施人工价差

+

其他措施项目的技术措施

材料价差

+

其他措施项目的技术措施机械价差

2.2.1.3

利润

其他措施项目的技术措施人工费

+

其他措施项目的技术措施人

工价差

18.00

2.2.2

措施其他项目费

文明工地增加费

+

夜间施工增加费

+

赶工措施费

+

泥浆池

(

槽

)

砌

筑及拆除

+

其他费用

-

2.2.2.1

文明工地增加费 分部分项工程费

- -

2.2.2.2

夜间施工增加费

20.00

2.2.2.3

赶工措施费 分部分项工程费

-

2.2.2.4

泥浆池

(

槽

)

砌筑及拆除

-

2.2.2.5

其他费用

-

3

其他项目费

材料检验试验费

+

工程优质费

+

暂列金额

+

暂估价

+

计日工

+

总

承包服务费

+

预算包干费

+

其他费用

1,431.57

3.1

材料检验试验费 分部分项工程费

0.30 1,431.57

3.2

工程优质费 分部分项工程费

-

3.3

暂列金额 分部分项工程费

-

3.4

暂估价 专业工程暂估价

3.5

计日工 计日工

3.6

总承包服务费 总承包服务费

3.7

预算包干费 分部分项工程费

-

3.8

其他费用

-

4

规费 工程排污费

+

施工噪音排污费

+

危险作业意外伤害保险费

490.65

4.1

工程排污费

0.33

4.2

施工噪音排污费

-

4.3

危险作业意外伤害保险费 分部分项工程费

+

措施项目费

+

其他项目费

0.10 490.65

5

税前工程造价 分部分项工程费

+

措施项目费

+

其他项目费

+

规费

491,138.85

6

增值税销项税额 税前工程造价

9.00 44,202.50

7

工程造价 税前工程造价

+

增值税销项税额

535,341.34

安装工程费用取费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费用名称 计算基础 费率

(%)

金额

(

元

)

1

分部分 项 工 程

费

定额分部分项工程费

+

价差

+

分部分项工程增加

费

+

利润

202,015.22

1.1

定额分 部 分 项

工程费

定额人工费

+

辅助材料费

+

主材费

+

机械费

+

管

理费

155,068.93

1.1.1

定额人工费 分部分项人工费

29,818.43

1.1.2

辅助材料费 分部分项材料费

8,624.41

1.1.3

主材费 分部分项主材费

+

分部分项设备费

106,966.23

1.1.4

机械费 分部分项机械费

655.35

1.1.5

管理费 分部分项管理费

9,004.51

1.2

价差 人工价差

+

辅材价差

+

机械价差

35,370.82

1.2.1

人工价差 分部分项人工价差

34,489.76

1.2.2

辅材价差 分部分项材料价差

863.88

1.2.3

机械价差 分部分项机械价差

17.18

1.3

分部分 项 工 程

增加费

地下室施工增加费

+

工程超高增加费

+

高层建筑

增加费

-

1.3.1

地下室 施 工 增

加费

暗室增加费

1.3.2

工程超 高 增 加

费

超高费

1.3.3

高层建 筑 增 加

费

高层增加费

1.4

利润 定额人工费

+

人工价差

+

分部分项工程增加费

18.00 11,575.47

2

措施项目费

脚手架搭拆费

+

安全防护

、

文明施工措施费

+

赶

工措施费

+

夜间施工增加费

+

文明工地增加费

+

其他费用

17,086.69

2.1

脚手架搭拆费 脚手架搭拆

2.2

安 全 防 护

、

文

明施工措施费

定额人工费

+

人工价差

+

分部分项工程增加费

26.57 17,086.69

2.3

赶工措施费 定额人工费

+

人工价差

+

分部分项工程增加费

-

2.4

夜间施 工 增 加

费

20.00

2.5

文明工 地 增 加

费

分部分项工程费

-

2.6

其他费用

-

3

其他项目费

暂列金额

+

暂估价

+

计日工

+

总承包服务费

+

材

料检验试验费

+

预算包干费

+

工程优质费

404.03

3.1

暂列金额 分部分项工程费

-

3.2

暂估价 专业工程暂估价

3.3

计日工 计日工

3.4

总承包服务费 总承包服务费

3.5

材料检 验 试 验

费

分部分项工程费

0.20 404.03

3.6

预算包干费 分部分项工程费

-

3.7

工程优质费 分部分项工程费

-

4

规费 危险作业意外伤害保险费

219.51

4.1

危险作 业 意 外

伤害保险费

分部分项工程费

+

措施项目费

+

其他项目费

0.10 219.51

5

税前工程造价

分部分项工程费

+

措施项目费

+

其他项目费

+

规

费

219,725.45

6

增值税 销 项 税

额

税前工程造价

9.00 19,775.29

7

工程造价 税前工程造价

+

增值税销项税额

239,500.74

建安工程造价（不含税）=土建工程费用+安装工程费用+装饰工程费用

=1,403,202.98+491,138.85+219,725.45

=2,114,067.27(元)

可抵扣增值税=126,288.27+44,202.50+19,775.29

=190,266.05（元）

(2)前期费用和其他费用计算表如下：

前期及其他费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费用名称 计价基础

计价标

准

计价金额

（

元

）

增值税税

率

增值税

二 前期费用合计

∑

（

1～6

）

203,161.86 10,015.89

1

建设单位管理费 建安造价

1.24% 26,214.43

2

勘察设计费 建安造价

4.10% 86,676.76 6% 4,906.23

3

工程监理费 建安造价

2.90% 61,307.95 6% 3,470.26

4

工程招投标代理服务

费

建安造价

0.40% 8,456.27 6% 478.66

5

技术经济咨询服务费 建安造价

0.70% 14,798.47 6% 837.65

6

环境影响评价费 建安造价

0.27% 5,707.98 6% 323.09

（3）资金成本

根据工程的合理建设工期，并假设建设期内建设资金均匀投入，采用评估基准

日LPR利率计算，1年期LPR利率为3.85%。

资金成本=(建筑安装成本+前期费用及其它费用)×建设期利率×建设期/2

=(2,114,067.27+203,161.86)×3.85%×1/2

=44,606.66（元）

4）可抵扣的增值税

可抵扣增值税以建安造价、前期及其他费用（不含管理费）为基础，按适用的

增值税率计取。

可抵扣增值税=不含税建安造价×9%+不含税前期及其他费用（不含管理费）

×6%

=200,281.95（元）

(3)重置全价=建安成本+前期费用及其他费用+资金成本-可抵扣增值税

=2,114,067.27+203,161.86+44,606.66-200,281.95

=2,161,600.00(元)

3.综合成新率的确定

首先，对房屋建筑物进行现场调查后，依据建筑物现场调查评分标准，分别对

建筑物的结构、装修、设备三部分进行打分，并依据权重系数逐一计算出建筑物的

勘察成新率。 其次，根据建筑物的耐用年限、已使用年限，计算出建筑物的年限成新

率，最后计算出综合成新率。

（1）勘察成新率

在查阅房屋施工资料的基础上，依据建筑物现场调查评分标准，对建筑物的结

构、装饰、设备三部分进行打分，并依据建筑物成本构成，各部分的使用年限，确定

三部分权重，依此确定房屋调查成新率。

房屋建筑物调查成新率计算表

分项 评定依据 标准分 分数

结构

1.

地基基础 有足够承载能力

，

无不均匀沉降

；

25 7.5

2.

承重构件 梁

、

板

、

柱完好坚固

；

25 7.5

3.

墙体 墙体无腐蚀

、

损坏

、

节点牢固

；

15 4.5

4.

屋面 不渗漏

，

保温层完好

，

排水设施尚畅通

；

20 6

5.

地面 整体面层完好

，

无空鼓

、

裂缝

；

15 4.5

小计

：

(1+2+3+4+5)×0.6 18

装饰

6.

门窗 门窗开关灵活

，

完好无损

；

40 12

7.

外装修 完整无损

，

粘结牢固

；

30 9

8.

内装修 完整牢固

，

无空鼓

、

裂缝

、

剥落

；

30 9

小计

：

(6+7+8)×0.2 6

设备

9.

给排水 上下管道畅通无阻

，

零件齐备无损

；

40 12

10.

电器照明 线路和各种照明装置完整牢固

，

绝缘良好

；

60 18

小计

：

(9+10)×0.2 6

鉴定成新率合计

% 30

勘察成新率取整为30%

（2）年限成新率

该建筑物于1978年1月竣工投入使用， 经济耐用年限50年， 距评估基准日

(2020.6.30)已使用42.52年，剩余使用年限7.48年。 则成新率计算如下：

年限成新率=（经济耐用年限-已使用年限）/经济耐用年限×100％

=（50-42.52）/50×100%

=15%（取整）

（3）综合成新率

对于已使用年限超过其经济使用年限且仍在正常使用房屋建筑物， 一般取其

成新率为30％，因此综合成新率按照30％确定。

4.评估值的确定

评估值=重置全价×成新率

=2,161,600.00×30%

=648,500.00(元)

二、土地使用权评估情况

1、基本情况

珠江稀土土地使用权共计7宗，其中3宗为划拨用地，因企业历史久远部分土地

材料不完整而未办理房地产证， 在固定资产科目中进行核算；4宗土地为国有出让

地，在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科目中进行核算。

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3宗划拨土地所有权属国家所有，根据企业提供的资料，待估3宗土地为广东珠

江稀土有限公司使用， 土地性质为划拨， 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 土地面积为32,

302.23平方米。

4宗出让土地所有权属国家所有， 待估4宗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人为广东珠江稀

土有限公司，土地证号分别为粤房地权证穗字第1150023679号、粤房地权证穗字

第1140002421号、 粤房地权证穗字第 1140002381号和粤房地权证穗字第

1140002380号，土地面积合计为108,910.66平方米。

具体明细如下：

土地使用权资产评估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土地权证编号

证载权利人

名称

宗地名称

宗地面积

（

m2

）

宗地用

途

宗地性

质

开发程度

取得土

地时间

出让土

地终止

日期

原始入账价值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备注

1

无 无 厂区地块

5 10,470.88

工业 划拨 五通一平

2006-

12-21

无

7,174,066.50 7,174,066.50

6,684,600.00

固定资产科

目核算

2

无 无 厂区地块

6 4,831.01

工业 划拨 五通一平

2006-

12-21

无

3,084,120.00

固定资产科

目核算

3

无 无

生 活 区 未

房改地块

17,000.34

工业 划拨 五通一平

2006-

12-21

无

10,853,040.00

固定资产科

目核算

4

粤房地权证穗字

第

1150023679

号

广东珠江稀

土有限公司

宗地

1 34,673.25

工业 出让 五通一平

2002-

11-4

2052/

11/4

21,879,316.25 15,399,518.75

36,892,300.00

无形资产科

目核算

5

粤房地权证穗字

第

1140002421

号

广东珠江稀

土有限公司

宗地

2 25,394.15

工业 出让 五通一平

2002-

11-4

2052/

11/4

27,019,400.00

无形资产科

目核算

6

粤房地权证穗字

第

1140002381

号

广东珠江稀

土有限公司

宗地

3 25,465.04

工业 出让 五通一平

2002-

11-4

2052/

11/4

27,094,800.00

无形资产科

目核算

7

粤房地权证穗字

第

1140002380

号

广东珠江稀

土有限公司

宗地

4 23,378.22

工业 出让 五通一平

2002-

11-4

2052/

11/4

24,874,400.00

无形资产科

目核算

合计

141,212.89 29,053,382.75 22,573,585.25 136,502,660.00

2、评估方法

（1）对于划拨性质的工业用地，本次评估思路为：先测算委估宗地假设为出让

土地条件下的市场价值，然后扣减应补缴的土地出让金，由此计算得出委估划拨土

地的市场价值。

由于广州市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基准地价体系， 评估对象在城区土地定级评估

范围内，因此可以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即首先计算出评估对象的出

让地价，然后根据国土资发[2006]114号《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招标拍卖挂牌出

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和〈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的通

知》文件第6部分原划拨、承租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办理协议出让的规定扣减出让金，

最终得出待估土地的划拨地价。

宗地评估值=假设出让地市场价值-土地出让金

（2）对于出让性质的工业用地，由于广州市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基准地价体系，

评估对象在城区土地定级评估范围内，因此可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

且评估对象所在区域类似工业用地的交易实例较多，交易资料较易收集，故亦可采

用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以两种评估方法结果的算术平均数结果作为最

终评估结果，公式为：

宗地评估值=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值×0.5+市场法评估值×0.5

3、评估增减值原因分析

（1）划拨地增减值原因分析

委估3宗划拨土地，土地账面价值7,174,066.50� 元，土地面积32,302.23平方

米，账面单价为222元/平方米，取得时间2006年12月21日。

本次评估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土地（假设为出让地）单价为1064元/

平方米， 与周边可比交易案例成交单价1,498.00元/平方米、1,423.00元/平方米和

1,196.00元/平方米相比，不存在明显差异。

扣除出让金后的划拨土地使用权评估单价为638.40元/平方米。

可比交易案例情况表

地块编号

4401122020B00285 4401122020B00488 4401122020B00443

土地位置

广园快速路以南

、

护林路

以北

广园快速路以南

、

护林路

以北

黄埔区丰乐北路以东

、

广

园快速路以北

土 地 面 积

(m2)

34,896.00 30,506.00 17,992.00

规划用途 工业 工业 工业

成交价

(

万元

) 5,228.00 4,341.00 2,152.00

竞得人

广州纳米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广州纳米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广州衡丰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

成交日期

2020/4/8 2020/7/29 2020/6/23

地面价

1,498.00 1,423.00 1,196.00

（2）出让地增减值原因分析

委估4宗出让土地， 土地原始入账价值为21,879,316.25元， 账面价值为15,

399,518.75元，土地面积108,910.66平方米，账面单价200.89�元/平方米，取得时间

2002年11月。

本次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 并选取两种结果的算

术平均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果，土地评估单价为1,064.00元/平方米。

与周边可比交易案例成交单价1,498.00元/平方米、1,423.00元/平方米和1,

196.00元/平方米相比，土地评估单价为1,064.00元/平方米，不存在明显差异。

可比交易案例情况表

地块编号

4401122020B00285 4401122020B00488 4401122020B00443

土地位置

广园快速路以南

、

护林路

以北

广园快速路以南

、

护林路

以北

黄埔区丰乐北路以东

、

广

园快速路以北

土 地 面 积

(m2)

34,896.00 30,506.00 17,992.00

规划用途 工业 工业 工业

成交价

(

万元

) 5,228.00 4,341.00 2,152.00

竞得人

广州纳米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广州纳米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广州衡丰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

成交日期

2020/4/8 2020/7/29 2020/6/23

地面价

1,498.00 1,423.00 1,196.00

综上，与可比交易案例相比，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具有合理性。

4、典型案例说明

（1）划拨土地典型案例说明

1）基本原理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利用城镇基准地价和基准地价系数修正表等评估成

果，按照替代原则，就委估宗地的区域条件和个别条件等与其所处区域的平均条件

相比较，并对照修正系数表选取相应的修正系数对基准地价进行修正，进而求取委

估宗地在评估基准日价格的方法。

2）基准地价及内涵

根据“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公布广州市 2019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基准地价更新成果的通告（穗规划资源字〔2020〕5号），” 广州市城市规划区基

准地价分商业、住宅、工业三种用途。

广州市工业用地的基准地价的内涵如下：

基准地价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9年1月1日。

土地开发程度：宗地红线外“五通” (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路、通讯)，宗地红

线内“场平” 。

使用年期：设定为工业类用地法定最高出让年限，即50年。

容积率：标准容积率设定为1.0。

土地权利状态：基准地价为有偿使用(出让、作价入股、出租)、无他项权利限制

条件下一定年期的土地使用权价格。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与当地基准地价报告，其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

宗地地价的计算公式为：

宗地地价＝[基准地价×（1+K1）×（1+K3）×（1+K6）×K2×K4±开发程

度修正幅度]×K5

式中：K1---区域因素修正系数

K2---容积率修正系数

K3---其他个别因素修正系数

K4---期日修正系数

K5---土地使用年期修正系数

K6---临江修正

3）确定委估宗地的土地级别及基准地价

评估对象登记用途为工业用地，根据宗地周边区域土地规划限制为工业用地，

设定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 经查找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公布的网格点基

准地价图，确定对应的工业网格点基准地价原值为992.00元/平方米（地面地价）。

4）各种因素修正

① 编制区域因素条件说明表及确定影响地价区域因素修正系数

根据广州市基准地价内涵的规定，基准地价为网格地价，不需进行区域因素修

正，故宗地的区域因素修正系数为K1=0%。

② 影响地价区域因素修正系数

根据广州市基准地价内涵的规定，基准地价为网格地价，不需进行区域因素修

正，故宗地的区域因素修正系数为K1=0%。

③ 容积率修正系数的确定

工业用地容积率修正系数表

容积率

r≤1.0 1.5 2.0 2.5 3.0 r

〉

3

修正系数

1.00 1.10 1.16 1.20 1.26 0.42×r

注：考虑到国家、广东省和广州市鼓励工业用地集约节约利用以及对工业用地

增加容积率不加收地价的客观情况， 具体应用时根据实际情况参考上表确定容积

率修正系数。

评估对象现为已开发土地，地上建筑物容积率小于1，因此确定容积率修正系

数为K2=100%。

④ 个别因素修正系数

根据基准地价文件的规定及对评估对象的分析， 确定其个别因素条件说明表

如下：

个别因素说明及修正系数表

因素 优劣度 修正系数

地形地质状况

较好

、

地势较平坦

，

坡度为

3-5

度

，

地基承 载力

,

12-20

吨

/

平方

，

一般无影响

一般

0.00%

宗地形状 基本规则 一般

0.00%

宗地面积 面积适中 一般

0.00%

对外交通条件 临长庚大街

，

对外交通能满足基本需求 一般

0.00%

合计

0.00%

根据上述计算得到宗地个别因素修正系数为：K3=0.00%

⑤ 期日修正系数的确定

根据“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公布广州市 2019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基准 地价更新成果的通告（穗规划资源字〔2020〕5号）的基准日为2019年1月

1日，而本次评估的评估基准日为2020年6月30日，因评估基准日与基准地价的评估

时点较远，需要进行期日修正，经查询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网，见下表：

时间 水平值 环比增长率

2019.1 1212 2.62

2019.2 1243 2.56

2019.3 1388 2.66

2019.4 1400 0.86

2020.1 1404 0.29

2020.2 1414 0.71

从上表中2019年1季度至2020年2季度之间广州市工业用地地价呈不断上涨

趋势，2019年1季度至2020年2季度（距评估期日所公布的最新数据），工业用地总

体增长率如下：

总体增长率=（1+工业用地各季度环比增长率）=� 1.0726

因此根据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确定期日修正系数为：K6=� 1.0726

⑥ 年期修正系数的确定

评估对象土地取得方式为划拨，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无使用年期，无需进行

年期修正。

⑦ 临江修正系数

中心九区

临珠江前后航道、白沙河、西华海、沙贝海、白坭河、巴江河、鸦岗河、流溪河、三

枝香水道、市桥水道、沥滘水道、沙湾水道、蕉门水道、珠江出海口等两岸的临江

（海）宗地，其临江（海）宗地线以内50米部分的基准地价根据不同用途在原基础

上有一定幅度的增加。 根据对各种用途的价格影响，工业用地其临江（海）宗地线

以内50米部分的基准地价在原基础上增加30%。

增城区

临增城区增江河、东江河航道等两岸的临江（海）宗地，其临江（海）宗地线以

内50米部分的基准地价根据不同用途在原基础上有一定幅度的增加。 根据对各种

用途的价格影响，工业用地其临江（海）宗地线以内50米部分的基准地价在原基础

上增加10%。

从化区

临从化区流溪河主航道等两岸的临江（海）宗地，其临江（海）宗地线以内50

米部分的基准地价根据不同用途在原基础上有一定幅度的增加。 根据对各种用途

的价格影响，工业用地其临江（海）宗地线以内50米部分的基准地价在原基础上增

加10%。

评估对象50米部分内不临江，故不适用临江修正，则K6=0。

⑧ 开发程度修正

评估对象土地开发程度为“五通一平” (红线外通路、通电、通讯、通水、通排水，

红线内场地平整)与基准地价的工业土地“五通一平”开发程度相同，不需要进行修

正。

5）基准地价系数修正评估单价的确定

根据基准地价公式，可得：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测算表

项目 厂区地块

5

厂区地块

6

生活区未房改地

基准地价

(

元

/

㎡

) 992.00 992.00 992.00

区位修正系数

0% 0% 0%

期日修正系数

1.0726 1.0726 1.0726

容积率修正系数

1.00 1.00 1.00

使用年期修正系数

1.00 1.00 1.00

临江修正系数

0% 0% 0%

土地开发程度修正值

(

元

/

㎡

) - - -

假设出让地评估单价

(

元

/

㎡

) 1,064.00 1,064.00 1,064.00

6）扣除土地出让金

根据国土资发[2006]114号《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

地使用权规范（试行）〉和〈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的通知》文件

第6部分原划拨、承租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办理协议出让的规定，应缴纳的土地使用

权出让金额等于拟出让时的出让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减去拟出让时的划拨土地使

用权权益价格。

本次评估按照按评估价值的40%计算土地出让金。

7.宗地评估结果

土地评估价值=假设划拨土地评估单价×土地面积×（1-补缴土地出让金比

例）

项目 厂区地块

5

厂区地块

6

生活区未房改地

假设出让地评估单价

(

元

/

㎡

) 1,064.00 1,064.00 1,064.00

土地出让金扣除比例

40% 40% 40%

划拨土地评估单价

(

元

/

㎡

) 638.40 638.40 638.40

土地面积

（

m2

）

10,470.88 4,831.01 17,000.34

评估价值

（

元

）

6,684,600.00 3,084,120.00 10,853,040.00

综上，固定资产土地评估结果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宗地名称

取得日

期

用

地

性

质

土

地

用

途

准用

年限

开发

程度

面积

(m2)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1

厂区地块

5

2006-

12-21

划

拨

工

业

无

五通

一平

10,

470.88

7,174,

066.50

7,174,

066.50

6,684,

600.00

6,684,

600.00

2

厂区地块

6

2006-

12-21

划

拨

工

业

无

五通

一平

4,

831.01

3,084,

120.00

3,084,

120.00

3

生 活 区 未

房改地块

2006-

12-21

划

拨

工

业

无

五通

一平

17,

000.34

10,853,

040.00

10,853,

040.00

（2）出让土地典型案例说明

1）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① 基本原理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利用城镇基准地价和基准地价系数修正表等评估成

果，按照替代原则，就委估宗地的区域条件和个别条件等与其所处区域的平均条件

相比较，并对照修正系数表选取相应的修正系数对基准地价进行修正，进而求取委

估宗地在评估基准日价格的方法。

② 基准地价及内涵

根据“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公布广州市 2019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基准地价更新成果的通告（穗规划资源字〔2020〕5号）” ，广州市城市规划区基

准地价分商业、住宅、工业三种用途。

广州市工业用地的基准地价的内涵如下：

基准地价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9年1月1日。

土地开发程度：宗地红线外“五通” (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路、通讯)，宗地红

线内“场平” 。

使用年期：设定为工业类用地法定最高出让年限，即50年。

容积率：标准容积率设定为1.0。

土地权利状态：基准地价为有偿使用(出让、作价入股、出租)、无他项权利限制

条件下一定年期的土地使用权价格。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与当地基准地价报告，其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

宗地地价的计算公式为：

宗地地价＝[基准地价×（1+K1）×（1+K3）×（1+K6）×K2×K4±开发程

度修正幅度]×K5

式中： K1---区域因素修正系数

K2—容积率修正系数

K3---其他个别因素修正系数

K4---期日修正系数

K5---土地使用年期修正系数

K6—临江修正

③ 确定委估宗地的土地级别及基准地价

评估对象登记用途为工业用地，根据宗地周边区域土地规划限制为工业用地，

设定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 经查找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公布的网格点基

准地价图，确定对应的工业网格点基准地价原值为992.00元/平方米（地面地价）。

④ 各种因素修正

A.编制区域因素条件说明表及确定影响地价区域因素修正系数

根据广州市基准地价内涵的规定，基准地价为网格地价，不需进行区域因素修

正，故宗地的区域因素修正系数为K1=0%。

B.影响地价区域因素修正系数

根据广州市基准地价内涵的规定，基准地价为网格地价，不需进行区域因素修

正，故宗地的区域因素修正系数为K1=0%。

C.容积率修正系数的确定

工业用地容积率修正系数表

容积率

r≤1.0 1.5 2.0 2.5 3.0 r

〉

3

修正系数

1.00 1.10 1.16 1.20 1.26 0.42×r

注：考虑到国家、广东省和广州市鼓励工业用地集约节约利用以及对工业用地

增加容积率不加收地价的客观情况， 具体应用时根据实际情况参考上表确定容积

率修正系数。

评估对象现为已开发土地，地上建筑物容积率小于1，因此确定容积率修正系

数为K2=100%。

D.个别因素修正系数

根据基准地价文件的规定及对评估对象的分析， 确定其个别因素条件说明表

如下：

个别因素说明及修正系数表

因素 优劣度 修正系数

地形地质状况

较好

、

地势较平坦

，

坡度为

3-5

度

，

地基承 载力

,

12-20

吨

/

平方

，

一般无影响

一般

0.00%

宗地形状 基本规则 一般

0.00%

宗地面积 面积适中 一般

0.00%

对外交通条件 临长庚大街

，

对外交通能满足基本需求 一般

0.00%

合计

0.00%

根据上述计算得到宗地个别因素修正系数为：K3=0.00%

E.期日修正系数的确定

根据“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公布广州市 2019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基准 地价更新成果的通告（穗规划资源字〔2020〕5号）的基准日为2019年1月

1日，而本次评估的评估基准日为2020年6月30日，因评估基准日与基准地价的评估

时点较远，需要进行期日修正，经查询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网，见下表：

时间 水平值 环比增长率

2019.1 1212 2.62

2019.2 1243 2.56

2019.3 1388 2.66

2019.4 1400 0.86

2020.1 1404 0.29

2020.2 1414 0.71

从上表中2019年1季度至2020年2季度之间广州市工业用地地价呈不断上涨

趋势，2019年1季度至2020年2季度（距评估期日所公布的最新数据），工业用地总

体增长率如下：

总体增长率=（1+工业用地各季度环比增长率）=� 1.0726

因此根据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确定期日修正系数为：K6=� 1.0726

F.年期修正系数的确定

评估对象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 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 土地剩余使用年期为

32.33年，法定用途最高使用年限工业50年。 故进行年期修正：

年期修正系数＝[1-1/(1＋r)m]/[1-1/(1＋r)n]

其中：

r� --土地还原利率 5.13%。

n� --法定用途最高使用年限工业50年

m� --土地剩余使用年限

宗地年期修正系数K5=0.8732

G.临江修正系数

中心九区

临珠江前后航道、白沙河、西华海、沙贝海、白坭河、巴江河、鸦岗河、流溪河、三

枝香水道、市桥水道、沥滘水道、沙湾水道、蕉门水道、珠江出海口等两岸的临江

（海）宗地，其临江（海）宗地线以内50米部分的基准地价根据不同用途在原基础

上有一定幅度的增加。 根据对各种用途的价格影响，工业用地其临江（海）宗地线

以内50米部分的基准地价在原基础上增加30%。

增城区

临增城区增江河、东江河航道等两岸的临江（海）宗地，其临江（海）宗地线以

内50米部分的基准地价根据不同用途在原基础上有一定幅度的增加。 根据对各种

用途的价格影响，工业用地其临江（海）宗地线以内50米部分的基准地价在原基础

上增加10%。

从化区

临从化区流溪河主航道等两岸的临江（海）宗地，其临江（海）宗地线以内50

米部分的基准地价根据不同用途在原基础上有一定幅度的增加。 根据对各种用途

的价格影响，工业用地其临江（海）宗地线以内50米部分的基准地价在原基础上增

加10%。

评估对象50米部分内不临江，故不适用临江修正，则K6=0。

H.开发程度修正

评估对象土地开发程度为“五通一平” (红线外通路、通电、通讯、通水、通排水，

红线内场地平整)与基准地价的工业土地“五通一平”开发程度相同，不需要进行修

正。

⑤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评估单价的确定

根据基准地价公式，可得：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测算表

项目 待估土地

1

待估土地

2

待估土地

3

待估土地

4

基准地价

(

元

/

㎡

) 992.00 992.00 992.00 992.00

区位修正系数

0% 0% 0% 0%

期日修正系数

1.0726 1.0726 1.0726 1.0726

容积率修正系数

1.00 1.00 1.00 1.00

使用年期修正系数

0.8732 0.8732 0.8732 0.8732

临江修正系数

0% 0% 0% 0%

土地开发程度修正值

(

元

/

㎡

) - - - -

评估单价

(

元

/

㎡

) 929.00 929.00 929.00 929.00

2）市场法

根据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评估人员依据所掌握的资料，选取邻近地区同

一供需圈内类似的三个相似项目的价格作为比较案例，对比较案例进行修正。 案例

选取如下：

地块编号

4401122020B00285 4401122020B00488 4401122020B00443

土地位置

广园快速路以南

、

护林路

以北

广园快速路以南

、

护林路

以北

黄埔区丰乐北路以东

、

广

园快速路以北

土 地 面 积

(m2)

34,896.00 30,506.00 17,992.00

规划用途 工业 工业 工业

成交价

(

万元

) 5,228.00 4,341.00 2,152.00

竞得人

广州纳米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广州纳米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广州衡丰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

成交日期

2020/4/8 2020/7/29 2020/6/23

地面价

1,498.00 1,423.00 1,196.00

① 比较因素的选择

根据评估对象的类型，影响评估对象价格的主要因素有：

交易情况：交易案例必须为正常交易，或修正为正常交易；

交易日期：待估宗地的评估期日应接近或者比较接近；

区域因素：主要有基础设施、公共交通、公共设施条件、居住集聚条件；

个别因素：主要指容积率、临路条件。

② 比较因素条件说明

评估对象的各因素条件与比较案例的各因素条件如下表：

因素条件说明表

比较因素

待估土地

1

待估土地

2

待估土地

3

待估土地

4

比较案例

1

比较案例

2

比较案例

3

宗地名称 宗地

1

宗地

2

宗地

3

宗地

4

纳米产业

园土地

广州纳米

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

土地

广州衡丰

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

土地

详细地址

黄埔区横

沙莺岗西

1

号

1-10,

51

栋

黄埔区横

沙莺岗西

1

号

黄埔区横

沙莺岗西

1

号

28-44,

52

栋

黄埔区横

沙莺岗西

1

号

20-27

栋

广园快速

路以南

、

护林路以

北

广园快速

路以南

、

护林路以

北

黄埔区丰

乐北路以

东

、

广园

快速路以

北

交易单价 待估 待估 待估 待估

1,498.00 1,423.00 1,196.00

规划用途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交易期日

2020/6/30 2020/6/30 2020/6/30 2020/6/30 2020/6/30 2020/6/30 2020/6/30

交易情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区域

因素

地理

位置

和产

业集

聚程

度

位于黄埔

区横沙莺

岗西

1

号

1-10,51

栋

，

产业

集聚度较

好

位于黄埔

区横沙莺

岗西

1

号

，

产业集聚

度较好

位于黄埔

区横沙莺

岗西

1

号

28-44,52

栋

，

产业

集聚度较

好

位于黄埔

区横沙莺

岗西

1

号

20-27

栋

，

产业集聚

度较好

位于广园

快速路以

南

、

护林

路以北

，

产业集聚

度较好

位于广园

快速路以

南

、

护林

路以北

，

产业集聚

度较好

位于黄埔

区丰乐北

路以东

、

广园快速

路以北

，

产业集聚

度较好

基础

设施

完善

程度

红线外五

通

红线外五

通

红线外五

通

红线外五

通

红线外五

通

红线外五

通

红线外五

通

公共

配套

设施

完善

程度

完善程度

较好

完善程度

较好

完善程度

较好

完善程度

较好

完善程度

较好

完善程度

较好

完善程度

较好

交通

便捷

程度

临交通主

干道

，

有

多条公交

车线路

，

交通便捷

度好

临交通主

干道

，

有

多条公交

车线路

，

交通便捷

度好

临交通主

干道

，

有

多条公交

车线路

，

交通便捷

度好

临交通主

干道

，

有

多条公交

车线路

，

交通便捷

度好

临交通主

干道

，

有

多条公交

车线路

，

交通便捷

度好

临交通主

干道

，

有

多条公交

车线路

，

交通便捷

度好

临交通主

干道

，

有

多条公交

车线路

，

交通便捷

度好

环境

质量

轻度污染 轻度污染 轻度污染 轻度污染 轻度污染 轻度污染 轻度污染

个别

因素

临路

状况

临交通主

干道

临交通主

干道

临交通主

干道

临交通主

干道

临交通主

干道

临交通主

干道

临交通主

干道

土地

面积

（

m2

）

34896.17

m2

，

面积

适中

25394.15

m2

，

面积

适中

34896.19

m2

，

面积

适中

34896.20

m2

，

面积

适中

34896.17

m2

，

面积

适中

30506.15

m2

，

面积

适中

17992.09

m2

，

面积

适中

土地

形状

较规则 较规则 较规则 较规则 较规则 较规则 较规则

规划

条件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地质

和地

形条

件

一般

，

地势平坦

一般

，

地势平坦

一般

，

地势平坦

一般

，

地势平坦

一般

，

地势平坦

一般

，

地势平坦

一般

，

地势平坦

③ 比较因素条件指数的确定

根据上表所述情况进行系数修正，以评估对象的各因素条件为基础，将比较案

例相应条件与评估对象相比较，确定相应的指数，各系数具体修正比例说明如下：

A.交易日期修正系数确定

三宗交易案例交易日期与评估基准日接近，土地价格无变化，故交易日期不修

正。

B.交易情况修正系数确定

待估宗地与本次评估所选择的比较案例的交易情况均为正常交易， 故交易情

况条件指数均为100。

C.使用年限修正系数确定

待估工业用地基准地价设定为50年期土地使用权价格， 该宗地的剩余使用年

期为32.33年，故需进行土地使用年期修正，还原利率包括无风险利率和风险利率，

风险为行业风险、经营风险、财务风险等，综合确定土地还原利率为5.04%。 计算公

式如下：

公式中：

K2－土地使用年期修正系数

r－土地还原率（取5.04%）

n－待估宗地剩余使用年限

m－法定最高出让年限

K2=[1-1/(1+5.04%)^32.33� ]/[1-1/(1+5.04%)^50]

=� 0.8705

（a）规划用地性质系数确定：

评估对象与三宗比较案例的规划用地性质相同，评估对象案例一、二、三规划

限制条件相同，故对三宗比较案例不予修正。

（b）区域因素修正系数确定：

综合比较评估对象与比较案例各自的基础设施、公共交通、公共设施条件、居

住集聚条件，根据不同状况予以修正，详细情况见因素条件指数表。 委估宗地与3项

比较案例处于同一供应圈，基础设施、公共交通、公共设施条件、居住集聚条件情况

类似，故对三宗比较案例不予修正。

（c）个别因素修正系数确定：

综合比较评估对象与比较案例各自的主要指容积率、 临路条件、 规划限制条

件，综合比较后，根据不同状况予以修正，详细情况见因素条件指数表。 委估宗地与

3项比较案例临街状况、土地形状、土地面积、规划条件、地质和地形条件基本类似。

以评估对象的各因素条件为基础，相应指数为100，将比较案例相应因素条件

与评估对象进行比较，确定相应的指数，编制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如下：

因素条件指数表

比较因素

待估土

地

1

待估土

地

2

待估土

地

3

待估土

地

4

比较案

例

1

比较案

例

2

比较案例

3

宗地名称

/

编号 宗地

1

宗地

2

宗地

3

宗地

4

纳米产

业园土

地

广州纳

米产业

投资有

限公司

广州衡丰

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

黄埔区

横沙莺

岗西

1

号

1-10,51

栋

黄埔区

横沙莺

岗西

1

号

黄埔区

横沙莺

岗西

1

号

28-44,

52

栋

黄埔区

横沙莺

岗西

1

号

20-27

栋

广园快

速路以

南

、

护林

路以北

广园快

速路以

南

、

护林

路以北

黄埔区丰

乐北路以

东

、

广园

快速路以

北

交易单价 待估 待估 待估 待估

1498 1423 1196

规划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易期日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

因素

地理位置和

产业集聚程

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

完善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

施完善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程

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环境质量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

因素

临街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面积

（

m2

）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规划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地质和地形

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④ 因素修正

在各因素条件指数表的基础上， 将评估对象的因素条件指数与比较案例的因

素条件进行比较，计算公式如下：

比准价格=比较案例的销售价格×交易情况修正×交易日期修正×区域因素

修正×个别因素修正

因素比较修正系数表

比较因素

待估土

地

1

待估土

地

2

待估土

地

3

待估土

地

4

比较案

例

1

比较案

例

2

比较案例

3

宗地名称

/

编号 宗地

1

宗地

2

宗地

3

宗地

4

纳米产

业园土

地

广州纳

米产业

投资有

限公司

土地

广州衡丰

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

土地

详细地址

黄埔区

横沙莺

岗西

1

号

1-10,51

栋

黄埔区

横沙莺

岗西

1

号

黄埔区

横沙莺

岗西

1

号

28-44,

52

栋

黄埔区

横沙莺

岗西

1

号

20-27

栋

广园快

速路以

南

、

护林

路以北

广园快

速路以

南

、

护林

路以北

黄埔区丰

乐北路以

东

、

广园

快速路以

北

交易单价 待估 待估 待估 待估

1498 1423 1196

规划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交易期日

100 100 100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区域

因素

地理位置

和

产业集聚

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基础设施

完善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公共配套

设

施完善程

度

100 100 100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交通便捷

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环境质量

100 100 100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个别

因素

临街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土地面积

（

m2

）

100 100 100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土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规划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地质和地

形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比较因素

待估土

地

1

待估土

地

2

待估土

地

3

待估土

地

4

比较案

例

1

比较案

例

2

比较案例

3

宗地名称

/

编号 宗地

1

宗地

2

宗地

3

宗地

4

纳米产

业园土

地

广州纳

米产业

投资有

限公司

土地

广州衡丰

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

土地

详细地址

黄埔区

横沙莺

岗西

1

号

1-10,51

栋

黄埔区

横沙莺

岗西

1

号

黄埔区

横沙莺

岗西

1

号

28-44,

52

栋

黄埔区

横沙莺

岗西

1

号

20-27

栋

广园快

速路以

南

、

护林

路以北

广园快

速路以

南

、

护林

路以北

黄埔区丰

乐北路以

东

、

广园

快速路以

北

交易单价 待估 待估 待估 待估

1,498.00 1,423.00 1,196.00

规划用途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交易期日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交易情况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区域

因素

地理位置

和繁华程度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基础设施

完善程度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公共配套设

施完善程度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交通便捷程

度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环境质量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个别

因素

临街状况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土地面积

（

m2

）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土地形状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规划条件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地质和地形

条件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比较系数

1.0000 1.0000 1.0000

土地使用年期

修正系数

0.8732 0.8732 0.8732

比准单价

1,308.05 1,242.56 1,044.35

权重

33.33% 33.33% 33.33%

市场比较 法 评 估 单

价

1198.00

⑤ 单位价格的确定

经过比较分析，采用各因素修正系数连乘法，计算各比较实例经因素修正后达

到评估对象条件时的比准价格。

三个比准价格差距不大，故取三个比准价格简单算术平均值，并乘以委估宗地

的年期修正系数，作为市场比较法评估对象的最终土地单价为1198.00元/平方米。

3）宗地评估结果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市场比较法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地价水平， 二者存在的

差异不大。 本次评估以两种评估方法结果的算术平均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果，

则：

土地评估单价=（1,198.00+929.00）/2

＝1,064.00(元/平方米)

评估结果计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待估土地

1

待估土地

2

待估土地

3

待估土地

4

评估单价

(

元

/

㎡

) 1,064.00 1,064.00 1,064.00 1,064.00

土地面积

（

m2

）

34,673.25 25,394.15 25,465.04 23,378.22

评估价值

（

元

）

36,892,300.00 27,019,400.00 27,094,800.00 24,874,400.00

综上，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评估结果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宗地

名称

宗地面

积

（

m2

）

宗

地

用

途

宗

地

性

质

开发程

度

取得土

地时间

出让土

地终止

日期

原始入账

价值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宗 地

1

34,

673.25

工

业

出

让

五通一

平

2002-

11-4

2052/

11/4

21,879,

316.25

15,399,

518.75

36,892,

300.00

宗 地

2

25,

394.15

工

业

出

让

五通一

平

2002-

11-4

2052/

11/4

27,019,

400.00

宗 地

3

25,

465.04

工

业

出

让

五通一

平

2002-

11-4

2052/

11/4

27,094,

800.00

宗 地

4

23,

378.22

工

业

出

让

五通一

平

2002-

11-4

2052/

11/4

24,874,

400.00

二、说明广州颢兴是否具备相应的资金支付能力，截至目前公司是否已收到剩

余产权交易价款，公司于2020年度确认相关净利润的依据与合理性。

回复：广州颢兴具备相应的资金支付能力，2020年12月18日，公司已经一次性

收到北京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 ）转付的本次股权转让款全额2.56亿元

人民币。

从2016年开始至2019年末，珠江稀土经过稀土分离产能搬迁、低效无效资产处

置、人员分流、债务清理等工作，完成了国资委“处僵治困” 工作目标，其核心资产

变更为土地。 根据非房地产主业央企退出房地产行业的政策要求， 公司对政府收

储、合作开发、自主开发、转让股权等多个方案进行了研究和比选，并综合考虑部分

土地为划拨用地、工业用地退役土地治理、所在地区规划，以及开发时间长投入大

等诸多因素，最终采取了合理和稳妥的转让股权方案。

2020年上半年，公司开展了珠江稀土股权转让研究及资产评估等前期工作，并

决定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公司持有的72%珠江稀土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产权

交易”或“本次股权转让” ）。 2020年8月19日至9月15日，本次产权交易在北交所

信息预披露，并于2020年9月28日至10月30日在北交所正式挂牌。 挂牌期间，通过

北交所征得3家意向受让方，其中只有广州颢兴按期缴纳了保证金，由此被确定为

合格受让方。 2020年12月12日， 在征得珠江稀土原股东放弃股权优先购买权文件

后，公司与广州颢兴签订《产权交易合同》。

本次股权转让严格履行国有资产转让审批程序， 通过具有国有资产转让资质

的北交所公开挂牌转让，交易价格由市场选择确定，具有合理性。 广州颢兴按照北

交所交易规定，于受让资格确认后3个工作日内向北交所指定账户支付交易保证金

7,680万元，于《产权交易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2020年12月16日）向北交所

指定账户支付股权转让款余款17,920万元。 2020年12月18日，公司一次性收到北

交所转付本次股权转让款全额2.56亿元人民币。

截至问询函回复日，公司与广州颢兴已进入交割资产实质阶段，预计2020年底

前珠江稀土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依据会计准则对长期股权投资处置及

合并报表编制的相关规定，经测算，珠江稀土预计2020年报表日所有者权益总额7,

000万元，中色股份持有珠江稀土72%股权，按持股比例应享有权益约5,000万元。

本次股权全部转让售价2.56亿元， 转让收益计算为售价与所持有权益份额之差，因

中色股份母公司整体经营亏损无需缴纳所得税， 故转让珠江稀土股权预计增加公

司净利润约2亿元。

三、核查公司是否存在向珠江稀土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的情况，如是，请详细说

明具体金额、期限等以及后续安排。

回复：经核查，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向珠江稀土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其

理财，以及其他珠江稀土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况。

四、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股东与广州颢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如有，请详细说明。

回复：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股东与

广州颢兴不存在关联关系。

特此公告。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4日


